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规则
一、目标要求

29年来，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三易校址、六改校名、四度扩建，从技校、国家级重点技校、高级技校，直至升格为高等职业院校，为社会培养了数万名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促进了绍兴地区经济的发展。
学校29年的发展史是一部艰苦的创业史，是一部广大师生员工自强不息、励志图强的奋斗史。学校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承了一种充满生机活力、催人奋发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学校精神。
明年，学校即将迎来30周年华诞，现通过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学校校训。
二、主办者
本次征集活动的主办者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主办者通过学校党委宣传部具体负责校训的征集、评选和宣传等工作。

三、征集对象

所有关心、支持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发展的个人和组织，均可按照本规则参加校训征集活动。凡应征作品的创作者，填写《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报名表》（见附件一）和《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活动应征作品创作者承诺书》（见附件二），并按本规则规定的时间和方式送达应征作品的，均可成为本次征集活动的应征者。

四、征集时间

征集活动于于2008年10月31日17时整截止（以下简称截止时间）。任何于截止时间之后送达作品者，无论何种原因，均不具有应征资格。

五、应征方案的要求

本次征集活动以应征作品为对象进行征集、评选。每一位应征者应提交《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报名表》和《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活动应征作品创作者承诺书》两份文件。 

校训要求文字精炼，主题鲜明，富有生气，涵义深远，激励人心，要充分反映我校历史、特色和学校发展目标，要体现时代精神和风貌。文字不超过8个，对校训涵义作相应的文字说明。如有典籍出处请注明。

应征作品应避免与其他各类学校校训雷同，应符合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公序良俗的要求。
应征人提交的作品不需向征集方缴纳报名费和参评费。但是，因搜集资料、获取信息、填写、递交应征作品及参与本次征集活动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应征人自行承担。
六、应征办法

用以下方式投稿均可：

1、挂号邮寄。邮寄地址：浙江省绍兴市火车站北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邮编：312000，收件人：陈老师。

2、直接送交。送交地址：浙江绍兴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512宣传部办公室。
3、发传真：传真号：0575-88009008
4、网上投稿。E-mail： zjipcxcb2008@126.com
咨询电话：0575-88009040（任老师）  88009041（陈老师）
七、提交作品的处理和作品的知识产权

所有提交至我校党委宣传部的应征作品, 概不退还，应征者应自留底稿。应征人同意，无论该应征方案是否中选学校校训，有关知识产权的归属，应根据附件二《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活动应征作品创作者承诺书》的相关约定确定。

八、应征作品的评选和决定

主办者将通过全校师生投票、学校领导讨论决定入围和中选作品。

主办者拥有决定学校校训的最终权利。　　

九、奖励

1、对选中作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的，奖励人民币500元。
2、对入围评选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的5件作品，奖励人民币50元。
3、上述奖金金额指税前金额。获奖者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纳税。
4、以上奖励以作品为单位授予，兼中兼得，但同一项作品入围奖与录用奖不重复给予，奖金由相关创作者自行分配。

5、主办者将奖金（现金或支票）和获奖证书交付作品的应征者或其书面指定的代表。应征者不止一人的，主办者将奖金（现金或支票）和获奖证书交付《报名表》中“创作者”一栏排名最靠前的应征者或其书面指定的代表。

6、评选揭晓后，主办者将在学校网站和相关媒体上公布获奖名单。

十、相关声明

因邮寄延误、邮寄丢失或损坏、误寄、邮资不足、失窃或其他非主办者的原因造成应征作品丢失或损坏的，主办者不承担任何责任。

主办者有权对中选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开发、修改、授权、许可或保护等活动。

十二、其他 

主办者对包括本规则在内的本次征集活动的所有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任何与本次征集活动有关的未尽事宜，均由主办者进一步制定相应规定或进行解释。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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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活动报名表
附件二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活动应征作品创作者承诺书
附件一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活动报名表

应征作品编号（由主办方填写）：
	应征者姓名
	
	是否集体创作
	□是   □否

	证件类型（请选择） □身份证   □护照   □军官证   □其他： 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手机：

	应征者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应征校训作品

（限8个字内）
	

	应征者承诺
	我承诺：我已阅读、理解并接受《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规则》，并保证所填事项属实。


	注意事项：

1、应征者提交本表格，即视为接受上述“承诺”，今后因虚假事实引起的一切纠纷，由应征者承担责任。

2、如果应征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须由应征者的监护人在签名栏附签；

3、如果作品为集体创新，须由授权代表签署并盖机构公章。
4、应征者可自由选择应征一项内容或两项内容。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活动应征作品创作者承诺书
承诺人已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规则》（以下简称“《征集规则》”），谨向主办者承诺如下：

1、 承诺人保证其为参加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征集活动应征作品（以下简称“应征作品”）的创作者，对应征作品拥有完整、排他的著作权。

2、承诺人保证其应征作品为原创作品，除参加本征集活动外，未曾以任何形式发表过，也未曾以任何方式为公众所知。

3、承诺人保证其在全球范围内未曾自行或授权他人对应征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或开发。自承诺人开始创作应征方案之日起至本次征集活动评选结果揭晓，承诺人不自行或授权他人对应征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或开发。

4、承诺人保证，自承诺人开始创作应征方案之日起至本次征集活动评选结果揭晓，承诺人不以任何形式发表、宣传和转让其应征作品或宣传其应征行为。

5、承诺人确认，应征作品一旦被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录用，该作品的一切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的全部权利）自始即归主办者所有。主办者有权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开发、修改、授权、许可或保护等活动。承诺人除根据《征集规则》获相应奖励外，放弃任何权利主张。

6、承诺人保证其应征作品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有因承诺人的应征作品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由承诺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主办者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有因承诺人的应征作品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或因承诺人的其他过错而使主办者遭受任何名誉或经济上的损失，主办者均有权要求承诺人采取足够而适当的措施，以保证主办者免受上述损失。主办者同时保留向承诺人追究和索赔的权利。

7、承诺人保证其承诺真实可靠，并善意履行本承诺。如有违反而导致主办者受损害的，承诺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主办者同时保留取消承诺人应征资格的权利。

8、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和/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承诺人姓名或名称　　　　　　　　　证件类型及号码　　　　　　　　

承诺人签字/盖章

签署日期
附件二








